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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南：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不能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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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在我国经济“蛋糕”快速做大的进程中，如何合理分好“蛋糕”，日益成为社会各

界热议的重大民生问题。 

  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就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做出了相关战

略部署。近几年来，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包括广大老百姓也就此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阐述了各种观

点，不少观点还形成了对立和碰撞。 

  近几年来，出版或发表的关于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的专著、研究报告、文章、访谈等数量很多，

涉及面广，系统性更强，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达成或基本达成共识的，第二类是经过讨论

可望达成共识的，第三类是难以达成共识的。 

  需标本兼治、配套改革已成共识 

  从观点分类的第一类看，目前已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程度的判断。主流认识是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较严重，到了必须加以解决

的时候，特别是与邓小平同志20年前就提出的“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这个问题”的“共富”要求相比，已经晚了一些年。 

  二是对收入分配突出问题的认识。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我国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表现在收入和财富分配

关系不合理、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呈现持续扩大趋势，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性质是背道而驰

的，对此无论何种观点都无异议。 

  三是对收入分配问题原因的分析。主流认识是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是由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

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 

  四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已达成的共识是必须从深层次做系统性思考，针对引发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问

题的多方面原因，本着标本兼治、配套改革的思路才能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 

  关于不同认识的剖析 

  从观点分类的第二类和第三类看，涉及这一范围的各种观点很多，大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1.尚待消除的关于基本问题的认识分歧。 

  一是对收入分配及其改革的基本认识出发点不一样。学界部分人士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分析、论证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对策，其他人主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两方面得出的结论

往往差别很大。前者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或不赞成政府插手;后者认为市场机制失灵，重视政府调控

作用。 

  深究起来，在我国这种由政府主导建立、非自然生成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让政府发挥作用是无法解

决问题的;但如何避免政府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确实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大课题。因此，

这两方面认识具有可以相互借鉴和包容之处，需适当融合，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对分配问题重点的不同判断。部分人认为我国分配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特别是



其中的薪酬分配问题并不突出;而大多数人则认为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都有问题，且收入分配尤其是其中

的薪酬分配与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老百姓非常关注，因此不能忽视。 

  其实这两种认识并不矛盾，今天我们所称收入分配是指大分配，其定义涵盖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显

性收入分配和隐性收入分配、分配流量和分配存量，要将其作为一个大系统来分析并研究对策，而不是将

其割裂成几块，只突出其中某方面问题而忽略其他方面问题。 

  三是对造成收入分配问题重点原因分析的不同认识。部分人认为:正是由于政府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过

多造成了分配问题，这些分配问题是由各种形式垄断包括行政、权力、资源和市场等垄断所造成的;另一

类看法则认为原因涉及多方面、多层次，单一强调某一方面不全面。 

  前一类看法有其一定道理，与后一类看法其实也不矛盾，后者所说关于经济社会体制弊端等原因即包

括了前者所说原因，因此二者可以相互融合。 

  四是关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基本路径的不同认识。与问题、原因分析相联系，一种认识认为解决问题

的基本路径在于着力改革经济社会体制乃至相关政治制度，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微观经济插手过多导致的行

政、权力、资源、市场等垄断弊端，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其中的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尤

其是不能将其作为主攻方向;另一种认识是基本路径要强调标本兼治，既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抓深层

次涉及经济社会体制弊端、经济结构等方面的改革或调整。 

  前一种认识有其一定道理，但过分强调会与收入分配制度自身改革脱节，且可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完全

吸引到经济建设以外的社会建设、政治建设领域，难度既大也不好操作，可能变成一种遥遥无期的改革设

想;而且该认识与后一种认识本质上也不矛盾，只是更多强调治本而已;而后一种认识中关于抓深层次改革

即包含了前一种认识关于治本的内容，因此这两种认识也可以结合起来。 

  2.可望达成共识的关于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 

  涉及具体问题的不同认识很多，这里只择其主要问题简要分析。 

  比如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比重是否偏低且持续下降，一种观点认为那是误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我国两个比重总的看呈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不同测算结果，是与现行有关统计数据不系统完整、计算口

径不一致等有关，需要通过统一使用相同数据和计算口径并补充使用其他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选择其他途

径计算相互印证等来确认。基于目前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关系不合理、差距持续扩大的共识，就此应该

争取达成的共识是：两个比重是否偏低的重新测算应不影响对我国分配问题严重性的判断，不能因此动摇

中央关于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决策。 

  又如我国宏观税负是否偏重，一种观点认为横向比及纵向比都不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偏重。这里的

分歧也与计算口径是否包括预算外各项财政收入等有关，可以就此继续进行量化分析再得出准确的结论;

但至少目前应就以下有关内容达成基本共识，即我国税收、税负的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税收要更好体现

调节现行不合理分配关系的功能作用，财政支出中必须加大用于民生的比重，控制和减少政府部门“三

公”开支，通过再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比重并进一步缓解贫富差距等，在这里也需强调不要因为这一争论影

响分配改革的决心。 

  再如，我国贫富差距是由收入差距还是财产差距所造成?一种观点认为是后者，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

都起作用。对此可再继续进行测算，不一定要马上分清何者为重，只要我们对收入分配作出了大分配的定

义，就不会影响我们着眼于全面找准分配问题及其原因。 

  再如解决不合理的分配差距应主要在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上下工夫，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或只宜在二

次分配上下工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同时在一次、二次分配上下工夫。只要看看目前一次分配中包括土

地、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存在诸多不公，就可得出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的结论，可以说二次分配领域的问题基本都与一次分配相关联，因此对一次、二次分配存在的问题都需要

采取改革措施加以解决，只是应强调在一次分配中政府不要越界，主要通过健全各生产要素分配规则、消

除市场壁垒、改革财税制度、监督处理要素市场分配违法违规行为等来解决存在问题，并把握好一条界

限：凡属老百姓依法赚钱的事就不要插手、不分利，凡属危及公平正义的事就要管;同时在二次分配中更

好地发挥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共同促进分配问题的逐步解决。 

  还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等具体政策，一种看法是这些政策没有作用、副作用可能

还很大，另一种看法是实行这些政策很有必要。前一种看法中如基于担心政府通过这些政策过分干预劳动

力市场是有一定道理的，确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强制规定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多少或将

工资集体协商面扩大到多少的现象。其实如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按《最低工资规定》是有相关测算办

法、依据和程序的，“十二五”规划对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也只是设置了预期性指标，不是约束性指标;实

行工资集体协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是有前提条件和相关要求的，并非由政府强制推行。 



  如不了解有关情况就整个否定这些政策显然具有片面性。通过观点的争论，我们可以达成如下共识：

既不要把这些政策当成解决分配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要简单否定这些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将其作

为整个分配改革大系统工程中的组成措施，把握好其定位和作用度。 

  3.难以达成共识的不同观点。 

  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对涉及自身利益调整持反对态度，或各种利益群体因为在现行利益格局中所处位置

不同，因而对某些利益关系的判断及调整措施形成对立的认识。比如不承认有垄断行业，又如认为收入分

配有差距很正常且现行差距不大、还应继续拉大差距等。这些认识无法或很难由当事人或群体自行达成共

识，且往往干扰社会主流认识的形成，并阻挠重大决策的出台。 

  加快推进分配改革 

  对上述第一类观点，我们应强化改革共识，并细化其量化分析，为合理调整收入和财富分配关系提供

更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 

  对第二类观点，应加强交流沟通，争取早日形成改革共识;对其中部分一时争论不出结果且不影响基

本判断的，可暂时放置一边不争论，尤其要防止这些争论影响对我国分配问题的基本判断，动摇我们深化

分配改革的决心。 

  对第三类观点，如其中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或反对，就应由高层下政治决心，

作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决策;如各利益相关方相持不下且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意见不强烈的，也可放置

一边不争论，以免妨碍重大决策和政策的确定。 

  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时不我待。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凝聚

改革共识，求同存异，为加快推进收入和财富分配改革奠定思想认识基础。我们已经比小平同志提出的


